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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转制科研机构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有关调账问题的处理规定》的通知

文章来源：国资委统计评价局　　发布时间：2000-01-29

关于印发《转制科研机构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有关调账问题的处理规定》的通知

财会字［2000］2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，国务院有关部、委，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：

　　按照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科技部等部门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 的１０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意见的通

知》（国办发 ［１９９９］18号）和科技部、国家经贸委等１２个部委（局）《关于印发<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１

０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》（国科发政字[1999]143号）规定，转制为科技企业的科

研机构（以下简称“转制科研机构”）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《工业企业会计制度》、《关于科技企业执行新

的行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[（９３）财会字第22号］及其他有关补充规定，不执行《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入

转制后仍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科研机构，执行原制度。为实现工业制度与原制度的平稳过渡，保证工业制度的顺利实

施，我们制定了《转制科研机构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有关调账问题的处理规定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

有何问题，及时函告我部。

　　附件：转制科研机构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有关调账问题的处理规定

　　

附件：

转制科研机构新旧会计制度衔接有关调账问题的处理规定

　　一、调账原则

　　转制科研机构自２０００年１月１日起执行《工业企业会计制度》（以下简称“工业制度”）及《关于科技企业

执行新的行业会计制度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［（９３）财会字第 ２２号］等有关补充规定，对２０００年１月 １日以

前按《科学事业单位会计制度》（以下简称“原制度”）核算的业务事项不再调整。

　　转制科研机构应当按照工业制度的要求对２０００年年初科目余额进行转账，转账事项应作为２０００年的经济

事项（调整年初数）记入２０００年１月份的有关账内。

　　二、账目调整

　　１、“现金”、“银行存款”、“应收票据”和“应收账款”科目 工业制度也设置了“现金”、“银行存款”、

“应收票据”和“应收账款”科目，核算内容与原制度相同。调账时，可将以上科目的余额直接转账或沿用旧账。

　　２、“预付合同款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预付合同款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预付账款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将“预付合同款”科目余额转

入“预付账款”科目。

　　３、“其他应收款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也设置了“其他应收款”科目，核算内容与原制度相同。调账时，可将该科目的余额直接转账或沿用旧

账。

　　４、“库存材料”科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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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库存材料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原材料”、“包装物”、“低值易耗品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对

“库存材料”科 目余额进行分析，将属于原材料的部分转入“原材料”科民 将属于包装物的部分转入”包装物”科

目；将属于低值易耗品的部分转入“低值易耗品”科目。

　　５、“科技产品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科技产品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产成品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将“科技产品”科目余额转入”产

成品”科目。

　　６、“对外投资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对外投资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短期投资”和“长期投资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对“对外投资”

科目余额进行分析，将属于短期投资的部分转入“短期投资”科目将属于长期投资的部分转入“长期投资”科目。

　　７、“固定资产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也设置了“固定资产”科目，但核算内容和方法与原制度不同。调账时，应首先对固定资产进行评估，

并对“固定资产”科目余额进行分析，将不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部分，按评估确认的净值转入“低值易耗品”科目，

原值与评估确认的净值之间的差额转入“事业基金”科目；将符合固定资产标准的部分，直接转入“固定资产”科目

或沿用旧账，并按原值与评估确认的净值之间的差额，从”专用基金一修购基金（设备购置基金）”、“事业基金”

科目转入“累计折旧”科目。

　　８、“无形资产”、“待摊费用”和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也设置了“无形资产”、“待摊费用”和“待处理财产损溢”科目，核算内容与原制度相同。调账时，

应将以上科目余额直接转账或沿用旧账。

　　９、“借入款项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借入款项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短期借款”和“长期借款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对“惜入款项”

科目余额进行分析，将属于短期借款的部分转入“短期借款”科目将属于长期借款的部分转入“长期借款”科目。

　　１０、“应付票据”和“应付账款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也设置了“应付票据”和“应付账款”科目，核算内容与原制度相同。调账时，应将以上科目余额直接

转账或沿用旧账。

　　１１、“合同预收款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合同预收款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预收账款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将“合同预收款”科目余额转

入“预收账款”科目。

　　１２、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也设置了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，核算内容与原制度相同。调账时，应将“其他应付款”科目余额直接转

账或沿用旧账。

　　１３、“应缴预算款”、“应缴财政专户款”和“应付社会保障金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应缴预算款”、“应缴财政专户款”和“应付社会保障金”科民 但设置了“其他应交款”科

民 转制科研机构应在本科目下分设“应缴预算款”、“应缴财政专户款”和“应付社会保障金” 明细科目。调账

时，应将以上科目余额分别转入 “其他应交款”科目下设置的相关明细科目。

　　１４、“应交税金及附加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应交税金及附加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应交税金”和“其他应交款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对“应

交税金及附加”科目余额进行分析，将属于税金的部分转入“应交税金”科目；将属于教育费附加的部分转入“其他

应交款”科目。

　　１５、“应付工资”、“预提费用”和“长期应付款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也设置了“应付工资”、“预提费用”和“长期应付款”科目，核算内容与原制度相同。调账时，可将

以上科目余额直接转账或沿用旧账。

　　１６、“事业基金”和”周定基金”科目

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事业基金”和“固定基金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实收资本”和“资本公积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

将“事业基金”科目余额转入“实收资本”科目和“资本公积”科目（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，下同）；将“固定基

金”科目余额转入“实收资本”科目和“资本公积”科目。

　　１７、“专用基金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专用基金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对“专用基金”科目余额进行分析，将属于修缮基金的部分转

入“预提费用”科目，将属于设备购置基金的部分转入“实收资本”、“资本公积”科目；将职工福利基金中用于单

位职工集体福利设施的部分转入“盈余公积件益金”科目，将职工福利基金中的其余部分转入“应付福利费”科目；

将属于医疗基金的部分转入“应付福利费”科目；将属于住房基金的部分转入“住房周转金”科目；将属于科技成果

转化基金的部分转入“风险准备”科目；将其他基金转入“实收资本”、“资本公积”科目。

　　１８、“财政补助结存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财政补助结存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将“财政补助结存”科目余额转入“利润分配书分配利

润”科目。

　　１９、“拨入专款结存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拨入专款结存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将“拨入专款结存”科目余额转入“专项应付款”科目。

　　２０、“事业结余”和“经营结余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事业结余”和“经营结余”科目，但设置了“本年利润”科目。由于“事业结余”和“经营

结余”科目年末无余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账问题。

　　２１、“事业结余分配”和“经营结余分配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事业结余分配”和“经营结余分配”科目，但设置了 听润分配”科目。调账时，应将“事业

结余分配”和“经营结余分配”科目余额合并转入“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”科目。

　　２２、“财政补助收入”和“上级补助收入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财政补助收入”和“上级补助收入”科目财政补助收入和上级补助收入通过“补贴收入”科

目核算。由于以上科目年末无余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账问题。

　　２３、“拨入专款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拨入专款”科目，拨入专款通过“专项应付款”科目核算。由于“拨入专款”科目年末无余

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账问题。

　　２４、“科研收入”、“技术收入”、“试制产品收入”、“学术活动收入”和“科普活动收入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科研收入”、“试制产品收入”、“学术活动收入”和“科普活动收入”科目，但设置了

“技术收入”和“产品销售收入”科目，“科研收入”、“学术活动收入”和“科普活动收入”并入“技术收入”科

目核算，“试制产品收入”在“产品销售收入”科目核算。由于以上科目年末无余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账问题。

　　２５、“预算外资金收入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预算外资金收入”科目，预算外资金收入通过“补贴收入”科目核算。由于“预算外资金收

入”科目年末无余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账问题。

　　２６、“附属单位缴款”、“上缴上级支出”和“对附属单位补助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附属单位缴款”、“上缴上级支出”和“对附属单位补助”科目。以上科目核算的业务均属

内部往来事项，企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增设有关科目核算。由于以上科目年末无余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账问题。

　　２７、“其他收入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其他收入”科目；其他收入应根据收入的性质分别核算：利息收入通过“财务费用”科目核

算；捐赠收入通过“资本公积”科目核算；投资收益通过“投资收益”科目核算；其他部分通过“营业外收入”科目

核算。由于“其他收入”科目年末无余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账问题。

　　２８、“经营收入”科目

　　工业制度没有设置“经营收入”科目，经营收入应根据收入的性质分别核算：产品销售收入通过“产品销售收

入”科目核算；其他经营收入通过“其他业务收入”科目核算。由于“经营收入”科目年末无余额，因此，不存在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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